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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交通学院党委 2022 年上半年

党员发展对象集中培训方案

为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汲

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持续推进作风革命、加

强效能建设、弘扬奉献精神。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作细则》的要求，现将 2022 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对象集中培

训工作安排如下：

一、培训对象

2022 年上半年确定的发展对象，共计 71 名（见附件 1）。

二、培训形式和内容

1.集中辅导

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章党

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史学习

教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进行集中辅导。（见附件

2）

2.个人自学

重点研读以下书目：

（1）《党的十九大报告》

（2）《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 年版）

（3）《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4）《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20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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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总书记的 8 个重要讲话（附件 3）：《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下的重要讲话》；习近平

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下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任选党史学习教育、“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

“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优秀传统文化等开展专题讲座或观

看党员电教片。

4．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或其他主题实践活动。

5.知识测试

对党的基本知识进行测试。

三、考核管理

培训考核由学院党委、学院分党校和各党支部负责。其

中，集中辅导共 24 个学时，40 分；知识测试 20 分。另外 4

0 分由党委根据自学、讨论、实践活动和专题培训情况考核。

总评成绩 70 分以上为合格。集中辅导无故缺勤 1 次，没有

培训成绩。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集中辅导的，根据党校的安

排统一补课。

四、培训要求

1.培训指导老师要严格按照培训计划组织学习，加强管

理，提高学习质量，全程参与培训，负责做好考勤工作（见

附件 3）。

2.集中辅导期间，学员要提前 15 分钟到指定坐区就坐，

遵守纪律，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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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成绩不合格者，不得发展入党。

4.培训班结束后，培训指导老师审阅相关培训资料和《党

员发展对象培训考核成绩表》，于 5 月 13 日前交学院党委

组织员处。

联系（人）电话：陶正杰 18487263476

附件 1 机械与交通学院 2022上半年党员发展对象集中

培训名单

附件 2 机械与交通学院 2022 年上年党员发展对象集中

培训日程安排表

附件 3 机械与交通学院党委 2022年上年党员发展对象

集中培训考勤表

附件 4 机械与交通学院党委 2021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对

象集中培训成绩表

附件 5 机械与交通学院党委党员发展对象集中培训考

核表【2022 上半年】

中共西南林业大学 中共西南林业大学委员会党校

机械与交通学院委员会 机械与交通学院分党校

2022 年 4 月 23 日


